
附件2

国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证 明 》 申 请 表《中 收居民身 明》申 表

请 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 ： 口申 人信息： 人：口 企 ： 口
个   人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 业姓名： ：

份 证 称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号 码 ：有效身 件名 ： ：
华                   在 是否有住所： 是 ：口 否：口

地址：
华 请 华 满         如在 无住所，申 年度在 是否居住 一年： 是 ： 口 否 ： 口

住址：
讯 地 址 ：通 地址：

联 电 话 ：系 ：
请 年 度 完 税 情 况 ：申 年度完 情 ：

办 纳 税 事 项 的 税 务 机 关 名 称 ：理 事 的 机 名 ：

  业企 称 ：名 ：

册 登 记 地 ：注 登 地：
实 际 构  ：管理机 所在地 ：

营 业 围 ：范 ：
讯 地 址 ：通 地址：

联 电 话  ：系 ：
纳 税 识 别 号 ：人 ：

请 年 度 完 税 情 况 ：申 年度完 情 ：
办 纳 税 事 项 的 税 务 机 关 名 称 ：理 事 的 机 名 ：

请 事 项 ：申 事 ：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有 关 税 收 法 律 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对 外 签 订 的 避 免 双本人符合中 人民共和 有 收法律及中 人民共和 政府 外 的避免

税 协 定 规 定 的 居 民 条 件 ， 为 在重征 定 定的居民 件， 在         国 税 收 协 定 待 遇 之 目 的 ， 申 请 开 具享受 收 定待遇之目的，申 具 
为 中 国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证 明 。年度 中 收居民身 明。

谨 在 此 声 明 ， 以 上 呈 报 事 项 准 确 无 误 。我 在此 明，以上呈 事 准确无 。

请 人 或 代 理 人申 人或代理人( 签 名或盖章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http://www.cnhk35.com/download%20TAXFORM%CB%B0%CE%F1%B1%ED%B8%F1%CF%C2%D4%D8.htm


对 外 开 具 《 中 国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证 明 》 税 务 机 关 填 写以下由 外 具《中 收居民身 明》 机

编 号 （No.       号）：第

请 表 日 期收到申 表日期 审 核日期
审 见核意

经 办 签 字 ）人（ 字） 门 负 责 人 （ 签部 人（
字）

填 说 明 ：表 明：
填 表 事 项 中 所 称 符 合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有 关 税 收 法 律 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对 外 签 订 的 避一、 表事 中所 符合中 人民共和 有 收法律及中 人民共和 政府 外 的避

双 重 征 税 协 定 规 定 的 居 民 条 件 是 指 ：免 重征 定 定的居民 件是指：
请 人 为 个 人 的 ， 根 据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个 人 所 得 税 法 》有 关 规 定 ， 由 于 在 中 国 境 内 有（一）申 人 人的，根据《中 人民共和 人所得 法》有 定，由于在中 境 有

国 境 内 居 住 满 一 年 ， 而 就 其 从 中 国 境 内 和 境 外 取 得 的 所 得 应 在 中 国 缴 纳 个 人住所或无住所但在中 境 居住 一年，而就其 中 境 和境外取得的所得 在中 人
税 的 个 人 ； 其 中 ： 有 住 所 的 个 人 ， 是 指 因 户 籍 、 家 庭 、 经 济 利 益 关 系 而 在 中 国 境 内 习 惯 性 居 住所得 的 人；其中：有住所的 人，是指因 籍、家庭、 利益 系而在中 境 性居住

个 人 ； 无 住 所 但 在 中 国 境 内 居 住 满 一 年 的 个 人 ， 是 指 符 合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个 人 所 得 税 法 》 实 施的 人；无住所但在中 境 居住 一年的 人，是指符合《中 人民共和 人所得 法》 施
条 条 规 定 的 个 人 。例第三 定的 人。

国 境 内 居 住 满 一 年 的 个 人 在 申 请 居 民 身 份 时 ， 应 同 时 提 交 其 在 中 国 境 内 实上述无住所但在中 境 居住 一年的 人在申 居民身 ， 同 提交其在中 境
际 时 间 的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停留 的相 明材料。

请 人 为 企 业 的 ， 根 据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》 有 关 规 定 ， 依 法 在 中 国 境 内 成（二）申 人 企 的，根据《中 人民共和 企 所得 法》有 定，依法在中 境 成
实 际 管 理 机 构 设 在 中 国 境 内 的 企 业 。立或 管理机 在中 境 的企 。

填 表 事 项 中 的 完 税 情 况 是 指 申 请 年 度 在 中 国 境 内 已 交 税 的 情 况 ， 并 应 附 完 税 证 明 复 印二、 表事 中的完 情 是指申 年度在中 境 已交 的情 ， 附完 明 印
国 境 内 未 交 税 ， 应 以 书 面 形 式 说 明 理 由 。件。如在中 境 未交 ， 以 面形式 明理由。

纳 税 人 享 受 《 内 地 和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关 于 对 所 得 避 免 双 重 征 税 和 防 止 偷 漏 税 的 安 排 》 或三、 人享受《 地和香港特 行政 于 所得避免 重征 和防止 漏 的安排》或
内 地 和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关 于 对 所 得 避 免 双 重 征 税 和 防 止 偷 漏 税 的 安 排 》 时 需 开 具 居 民 身 份 证 明 的《 地和澳 特 行政 于 所得避免 重征 和防止 漏 的安排》 需 具居民身 明的

办 理 。按此表 理。
请 表 原 件 由 提 供 证 明 的 机 关 与 证 明 复 印 件 一 并 保 存 备 查 。四、申 表原件由提供 明的机 明 印件一 保存 。


